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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民事诉讼书证内涵的再探析
王继风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成功学院 文法系，河南 郑州 ４５１２００）

［摘　要］通过对国内外书证内涵的比对可知，要使书证的概念周延，必须体现出书证在物质载体、
制作工具、表达形式、形成方式等方面的特点。全面把握书证内涵，还要注意其理解要点与判断标

准：书证除具有普通证据的客观性、关联性、合法性的特征外，还具有时间性、前提性的独有特征；其

形成标准是文字、符号、图形或其组合的书写，内容标准是既能表达思想又能证明待证事实且能够

被阅读理解，载体标准是与具体的物质形态相关联，三者之间相互联系、不可或缺为其综合要求。

我国应借鉴外国立法经验，以概括式加列举式的方式对书证的立法范围予以明确，以物证、人证、书

证、司法检证和科技证据作为划分证据的种类，以创立最佳证据规则作为书证的完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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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据是诉讼的脊梁。书证（以下所称书证皆为
民事诉讼书证）是民事诉讼证据的重要类型。在诸

多待证事实中，书证往往是直接证据。研究书证的

内涵、制定书证运用规则、正确适用书证程序，其法

律意义在于有助于当事人维护自己的民事合法权

益，有助于法院查明事实真相，认定案件事实，有助

于裁判公信力的增强，从而有助于和谐社会的建设。

通说认为，书证是民事诉讼证据的重要种类，是

以文字、图形、符号或其组合来证明待证事实的证

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第６３条采用了列举的办法
规定书证，没有概括性规定，这使我国学者在阐释书

证时各有不同的角度，有的偏重于形式，有的则倾向

于内容。笔者拟运用逻辑比较的方法，借鉴两大法

系学者关于书证的最新研究成果，探讨我国书证的

内涵，在广义界定书证的基础上，对我国立法上明确

书证的范围、重新划分证据的种类并确立最佳的书

证规则等提出改进建议。

　　一、书证的内涵

１．我国书证内涵简述
我国《民事诉讼法》第６３条采用列举的办法规

定了书证、物证、视听资料、证人证言、当事人的陈

述、鉴定结论、勘验笔录７种证据类型，但没有做概
括性规定。由此可以认为该法所列举的证据类型彼

此之间是相互独立的，既不能相互交叉也不能相互

包容。这就给证据理论工作者提出了一个基本课

题：如何准确地界定各种证据的内涵？

受立法例的影响，我国诉讼法学理论工作者对

书证做出了不同界定。江伟［１］认为书证是指以文

字、符号、图形等记载的内容或表达的思想来证明待

证事实的证据。常怡［２］认为书证是指以文字、符

号、图形等记载的内容或表达的思想来证明待证事

实的证据，其主要形式是各种书面文件（如合同书、

信函、图纸等）及其他所能表达人的思想或者意思

的有形物（如刻有文字的石碑之类）。徐静村［３］认

为书证是能以其内容、内涵证明待证事实的文书，是

证据的一种，如各种文件、账本、检查报告、书信、传

单、合同等。从上述三位学者关于书证的界定可知，

书证是一种证据，它以记载或表达的思想内容来证

明待证事实，具有较强的真实性和客观性。这是我

国诉讼法学界关于书证的通说。但是，我国诉讼法

学界对书证“属”概念没有形成通说，其论述多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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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或认为是“物品”，或认为是“文件”，或认为是

“文字材料”等。很显然，认为书证是“文字材料”的

观点是值得商榷的。因为书证是随着案件的发生、

发展而形成的，是待证事实情况的反映，是在诉讼外

形成的，尽管有时呈现的可能是书面文字材料。但

文字材料的形式多种多样，如证人证言、当事人陈

述、鉴定结论、勘验检查笔录也是以文字、符号、图形

或其组合所表达的思想和记载内容来证明待证事实

情况的，但它们不是书证，只不过是人的主观表述的

记载罢了，是在诉讼内形成的。所以笔者认为书证

与文字材料是两个概念，不能将二者等同起来。

２．外国书证内涵简述
在英美法系国家中，多数国家对于书证的界定

是在立法中予以规定的。英国在《民事诉讼规则》

中对书证的界定是：书证指记载任何描述信息之事

物以及副本，是与书证相关，通过任何方式直接或者

间接将书证所载信息复制至其上的事物。美国《联

邦证据规则》第１００１条对书证的界定是：（１）文书
与录音；（２）照片；（３）原件；（４）复制品。这一界定
不仅包括文字材料也包括录音、照片等，范围极为广

泛，规定通过手写、打字、印刷、影印、照相、磁脉冲、

机械或电子记录或其他的数据形式资料记录下来的

文字、字母、数字或它们的相当物以及静照、Ｘ射线
胶片、录像带和影片都属文件证据范畴。这一规定

表明无论是采用传统方式还是计算机、照相等现代

方式，只要是通过其中载明文字或数字所反映的信

息来证明案情的均作为书证处理。澳大利亚联邦

《１９９５年证据法》第４７条对书证界定的是：（１）本部
分所指书证是以其内容进行证明的书面文件；

（２）本部分所指书证副本，包括虽非所指确切复制
文件但在有关方面等同于所指书证的副本。［４］（Ｐ２１６）

在采大陆法系的日本，民事诉讼法学家三月章

曾指出，书证有两层内涵：（１）所谓书证，系指查阅
文书，以其记载的内涵、内容作为证据资料的证据调

查。（２）所谓书证，系指用文字及其他符号表现思
想内涵的有形物为标记或识别所制作的物品（如鞋

标、界标等），视为书证。［４］（Ｐ２１６）

从两大法系有关国家的法律规定或学者的论述

中可以看出，书证至少是以内容来证明待证事实的，

是以一定的载体为媒介的，副本也是书证的重要组

成部分。

３．书证内涵的再界定
经过比对国内外书证的内涵描述，笔者认为要

使书证的概念周延，就必须体现出书证的特点：

（１）书证以文字、符号、图形或其组合等形式记载的
内容来证明待证事实真实情况，这使其与物证相区

分；（２）书证以一定的物质为载体而存在，这使其与
证人证言、当事人陈述等言词证据相区分；（３）书证
既有物质载体的外在形态又有内在待证事实的思想

内容，两个方面不可或缺，这使其与言词证据和物证

相区分。因而，笔者认为对书证的概念应当做广义

的理解：在表达书证内容或思想的物质载体上，只要

能储存、保存一定的信息，就可以构成书证的载体，

如纸张、碑石、地面、金属材料等；在制作书证的工具

上，只要它能够做出文字、符号、图形或其组合来记

载内容、表达思想，就可以成为制作书证的工具，如

笔、刀、鼠标、键盘等；在书证的形式表达上，只要它

们表达了一定的内容或思想，并且能够被人们所认

识或理解就可以了，如文字、符号、图形或其组合；在

书证形成的方式上更加多样化了，如书写、打印、绘

制、雕刻、照相等。

　　二、书证的理解要点及判断标准

要全面把握书证的内涵还需要注意书证的５个
理解要点及３个判断标准。
１．书证的５个理解要点
（１）书证的客观性。书证的客观性是指民事诉

讼书证的事实材料必须是客观存在的，是不以人的

意志为转移的，是真实的而非虚假的，是客观的而非

想象的。书证的客观性源于世界的物质性。书证的

客观性能够引起民事诉讼法律关系的产生、变更和

终止。这一客观性的法律意义在于：要求当事人在

举证时向法院提供的书证必须是真实的而不是伪造

的或篡改的；证人在对书证作证时，应当如实作证，

不得作伪证；鉴定人在对书证鉴定时应当提供科学

的、客观的鉴定结论；法院在对书证调查、收集、审

查、核实和认证时，应当持客观、公正的立场和态度。

书证的客观性是书证的本质属性。

（２）书证的关联性。书证的关联性是指书证与
待证事实之间有着内在的关联。书证的关联性既可

以表现为直接的联系，如书证事实材料所反映出来

的事实本身就是待证事实的组成部分，也可以表现

为间接的联系，如书证事实材料所反映出来的事实

能够间接证明某一待证事实。而书证更多的表现是

与待证事实有着直接的联系。这一关联性的法律意

义在于：要求当事人、诉讼代理人在收集、提供书证

时应尽量提供与待证事实相关联的书证，法院在调

查、审核书证时应严格地限定缩小调查与待证事实

·６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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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联的材料。

（３）书证的合法性。书证的合法性是指民事案
件定案所依据的书证事实材料必须符合法律的规

定。表征为书证材料的获取、举证、保全、质证、审

核、认证等转化为诉讼书证之程序必须符合法律的

规定，体现程序正义。书证合法性的法律意义在于：

要求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和法院在收集、运用书

证的过程中，须遵守《民事诉讼法》第６３条第７款
“证据必须查证属实，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的

规定，排除那些不具备合法性要求的书证材料。

（４）书证的时间性。书证是在诉讼外（诉讼前）
形成的而不是在诉讼内（诉讼后）形成的，是随着待

证事实的产生、形成与发展的过程而出现的。需要

指出的是，书证与诉讼中制作的各种笔录是有区别

的，在司法实践中有的书证是在诉讼开始后由保存

该资料的单位摘录提供，并加盖单位公章，似乎是在

诉讼中形成的，如有些档案的摘录书证等，但这些摘

录书证的内容仍是在诉讼前就已形成，只是在诉讼

中再整理而已。书证时间性的法律意义在于：要求

司法机关在调查、审核、认证民事诉讼证据时应准确

区分书证与证人证言、当事人陈述、鉴定结论、询问

笔录、勘验笔录、庭审笔录的差异。

（５）书证的前提性。书证在形式上必须是以文
字、符号、图形或其组合等来记载或表达人们特定思

想内容的物质材料，并且这种以一定方式记载和表

达的思想内容，应按照通常标准为人们所认识和理

解，这是形成书证的必要前提。这一前提的法律意

义在于，民事诉讼法律关系的主体对于以文字、符

号、图形或其组合等记载或表达人们特定的思想能

够认识和理解，不能够被认识和理解的就不是书证，

如某些动物界或自然界之力所“画”的某些图形就

不是书证。

２．书证的３个判断标准
（１）形成标准。书证是文字、符号、图形或其组

合的书写，表明书证是以思想方式形成的证据。这

是书证与物证、人证在形成方式上的重要区别。物

证是以其客观存在的状态，自身携带的物理、化学性

能来证明待证事实，这些状态或性能是由自然变化

如腐蚀或人的其他行为方式如碰撞、敲打造成的。

人证是以其陈述内容来证明待证事实，陈述内容是

由人的各种感觉器官以感觉方式如倾听、观看、触摸

形成的。所有的书证在形成方式上有一个共同的特

征：书写。［４］（Ｐ２３８）

（２）内容标准。书证是文字、符号、图形或其组

合，既与案件相关联又能够被阅读理解。书证内涵

表明，书证是以物品记载内容或表达思想来证明待

证事实的证据。因此，书证内容除具有与案件的关

联性特点外，还具有可阅读性特点，即书证是一种能

被阅读的可视证据。阅读是人们对文字、符号、图形

或其组合等理解其意义的活动。阅读有以下３个特
点：一是被阅读的对象具有多样化特征。被阅读的

对象是表达一定思想的符号，这些符号既可能是文

字，也可能是某种图形或特定符号。二是被阅读对

象具有静态化特征。不管物品是否在运动，表现于

物品之上的文字、符号或图画与物品之间保持相对

稳定，处于相对静止状态。三是阅读方式具有多样

化特征。阅读方式既包括直接阅读，也包括采用一

些必要的辅助手段或中介媒体来进行的间接阅读。

如对微刻文字所表达的意思，需要借助放大设备才

能阅读。有学者认为书证“不需要通过一种特殊媒

体或任何中间环节来对其加以分析和判断”［５］，这

一观点值得商榷。笔者认为，借助于特殊媒体或中

间环节对证据内容分析判断，属证据内容的具体理

解、把握方式问题，与证据性质无关。

（３）载体标准。书证载体既是书证的构成要
素，又是书证的表现形式。书证载体的最一般特性

就是它的物质性，即与具体的物质形态相关联。正

因为书证表现为某种物品，具有物证的特征，所以不

仅英美法系国家的理论界曾将书证纳入广义的实物

证据范畴，而且苏联学者维辛斯基也曾将书证视为

“一种特殊的物证”，但我国立法例将物证与书证并

列为２种证据种类。作为书证载体的物质有３个特
点：一是多样性。虽然纸张是目前最为常见的书证

表现形式，但并非所有的文字材料都是写在纸张上。

因而，作为书证表现形式的物质载体并不仅仅限于

现代流行的纸张，可能是一块刻有碑文的墓碑，也可

能是刻字的订婚戒指，还可能是带序号的发动机的

主要部分。［６］德国学者克劳思·罗科信认为，只要

是由文字表达意思者，不论其以何材料为之，均属书

证。二是变化性。由于从远古到现代人们一直追求

和寻找更适合人际间交流与表达思想的更为方便、

快捷的方式，书证的物质载体也随着人们思想表达

方式及书写方式的更新在不断发生变化。过去曾经

盛行的作为书证的物质，如中国古代曾作为主要记

载物的竹简等，已失去昔日的重要作用；现在流行的

记载书证内容的纸张在远古时代不曾存在，将来也

可能随着科技的发展进步被人们创造的新物质所替

代而失去其作为书证载体的重要地位。三是可记载

·７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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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如果证明待证事实的内容不借助一定的物质加

以固定保存，其内容就不具有客观性、稳定性，难以

在诉讼过程中被人们反复辨认、审查。任何书证都

必须借助特定的物质材料而生成和存在，离开了一

定的物质材料，书证便丧失了客观存在的必要条件。

因此，作为书证载体的物应当是一种有形物，只有有

形物才具有可记载属性和相对稳定特性。有人认

为，轮船在海面或喷气式飞机在空中“绘制”的图

案，也可能成为书证的内容材料。［７］这一观点值得

商榷。笔者认为，在海面、空中“绘制”的图案虽然

有可能是人借助于轮船、飞机表达的一种思想，但

“海面图案”、“空中图案”要作为证据使用，还必须

以有形物质将其固定保存如通过绘画、拍摄，否则无

法在诉讼中被作为证据来使用。因此，只要能固定、

保存思想内容的物质，均可以成为书证的载体。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书证是由当事人提出的在

诉讼外形成的法定证据以外的，以文字、符号、图形

或其组合等书写的，以记载内容或表达思想并在法

庭上经当事人举证质证由法官认证的，用以证明待

证事实的根据。

　　三、对我国书证规定的改进建议

１．在立法上明确书证的范围
我国可借鉴英美法系国家的经验，在立法上采

用列举与概括相结合的方式来对书证内涵予以明

确。一方面，我国已有这种立法先例。我国１９９０年
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２条和第
１１条就采用了这种立法方式，对可诉具体行政行为
及其范围予以规定。另一方面，采用这种方式的好

处在于，便于司法实践中对书证的认定、收集和运

用。司法实践中，书证表现形式多种多样，采用列举

的方式可以将司法实践中常见的或司法人员难于把

握的书证以法律的形式加以明确，使其不产生认定

困难或无法判断的情况。然而，列举式的局限在于

不能穷尽所有的书证形式，因而，有必要在列举的同

时为司法人员认定司法实践中出现的新的书证提供

法律依据。概括的方式是对书证范围的一个总的界

定，如司法实践中出现了法律未列举的情形，司法人

员可根据概括性规定对其是不是书证做出判断。从

各国立法例看，大多数国家在立法中都是以书证的

表现形式为标准对书证进行具体的分类和列举，以

这一标准对书证进行分类，具有贴近现实、容易理解

和正确把握的优点。我国在立法上明确书证的具体

表现形式时也可采用这种方式。

２．对我国证据种类做相应的调整
目前证据种类立法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标准多样

化，这是造成书证与其他证据在范围上发生冲突、易

于混淆的重要原因之一。因而，有必要对我国的证

据种类进行调整。借鉴英美法系国家对证据种类的

分类法并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以现有的立法种类

为主，以证据来源和表现形式为辅，可将我国的证据

种类调整为５种即物证、人证、书证、司法检证和科
技证据。可主要采取以下做法：

（１）保留物证与书证。
（２）将以人为主体的证据归于一类，即人证。

民事、行政诉讼中的人证包括证人证言、当事人陈

述。人证具有共同的特征：一是证据内容相同，都是

以人陈述的内容为证据（不管陈述是口头的、书面

的或其他形式）；二是存在形式相同，都是以人作为

证据的存在形式；三是收集方式相同，多是采取口头

询问（讯问）方式并应遵循人证收集的相关规定；四

是审查重点相同，大多从陈述人及陈述内容两个方

面进行并应遵循人证的证据规则。将所有以人为主

体的证据归于一类，便于对这类证据的收集和运用。

（３）将司法人员制作的证据归于一类，即司法
检证。司法检证是指司法人员运用自己的专业知

识、司法经验，依法对物体、人身及场所进行勘验、检

查所形成的证据，包括民事诉讼中的勘验笔录，行政

诉讼中的勘验、现场笔录。司法检证不同于物证：一

方面，司法检证虽然要详细记载现场、物品、人身和

尸体等情况，并可能附加绘图、照片等，使物证的某

些情况得以固定，但它并不是物证本身；另一方面，

司法检证是司法人员凭借自己的视觉、听觉、嗅觉等

对现场进行感知所做的记录，该记录能比较客观地

反映与现场有关的各种痕迹、物品存在或形成的环

境、条件及其相互关系，从而提供物证本身并不携带

的证据信息。同时，司法检证也不同于人证和书证：

司法检证是对现场或物品信息的一种客观记录，一

旦记录完备，其记录的内容不会像人的记忆一样，也

不会像现场或物品本身一样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和

条件的变化而发生变化，因而有别于人证；该记录是

司法人员在诉讼过程中依法制作形成的证据，其重

要的特征就是司法人员的参与，是司法行为的表现，

且内容反映了被检对象的综合信息并对案件提供综

合证明力，因而司法检证也不同于书证。［８］

（４）将视听资料证据更名为科技证据，包括利
用录音技术、录像技术、计算机技术（非电子书证部

分）以及其他现代高科技技术如测谎技术、麻醉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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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ＤＮＡ技术等所形成的证据。因为视听资料的内
容仅仅是借现代科技手段所获证据的一部分，而现

代科技所获得的证据在诉讼中的运用已日趋广泛，

视听资料已无法包含这些内容。因而，将视听资料

更名为科技证据，除包括在英美法系国家纳入书证

范围而我国纳入视听资料的录音、录像等证据外，还

包括运用现代科学技术所形成的其他证据（如各种

鉴定结论）以及今后可能出现的新的科技证据。

３．创立适用于书证的证据规则
证据规则是检验一种证据是不是属于该种证据

的一项辅助原则。一种证据是不是书证，可以用最

佳证据规则来审视，最佳证据规则的创立有助于对

书证进行判定。英美法系国家的每一种证据形式都

有相应的证据规则与之配套，在某种程度上讲，英美

法系国家对证据的分类及证据范围的划分也正是为

了适应证据规则的需要。目前，我国三大诉讼法尚

未确立书证的证据规则。最高人民法院在民事诉讼

证据、行政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中，已明确地将书证

原件与复印件、副本的证明力区分开来，可以看出，

我国正在向确立书证最佳证据规则的方向努力。［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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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５３页）
保持旺盛的生命力，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提出“以重

大科技项目带动产业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升级转

型”的总体战略，并强调要在科技项目推进过程中

坚持“标准先行”的基本原则。这意味着新闻出版

行业的标准化工作将会加快，相关规章制度将会陆

续建立并完善，服务于产业升级转型的标准将会很

快出台，并将贯穿于信息内容的生产加工、传播分

发、终端呈现等各个环节。在上述政策的引导下，相

信我国出版产业的数字化步伐将大大加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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